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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 6 月份 

因應全球貿易自由化趨勢以及電子化 e紀元時代來臨，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希望能藉由 

提供以下的資訊，使貴公司在貨物通關時享有較諸以往更便捷的服務，歡迎多加利用。 

 

政令宣導 

◎臺北關舉辦 113 年度第 1次保稅業者座談會暨企業服務廉政平台宣導，圓滿順利 

為提升保稅業務作業品質，並與保稅業者維持良好互動，臺北關於本(113)年 5 月 29 日舉辦本

年度第 1 次保稅業務座談會暨企業服務廉政平台宣導，會中除宣導相關規定外，特別邀請昇恆

昌公司江建廷總經理，分享該公司企業誠信經營理念及 ESG 經驗。 

該關趙關務長致詞時表示，海關除了自 108 年開始實施保稅業務申請作業全面 e 化，積極落

實申請案件效率化並達成環保減紙的目標外，目前更積極推動「報廢清冊電子化」，期望擴大

環保減紙並節省業者成本之效應，希望大家未來向海關申請保稅物品報廢時，都能透過保稅智

慧服務平臺申請，以達到減紙及簡化行政流程目的。 

本次座談會有近 200 名保稅業者熱烈參與，會中除宣導企業服務廉政平台外，針對保稅業務

宣導主題包括「保稅倉庫、免稅商店及物流中心保稅業務」、「保稅貨物通關應注意事項」及

保稅工廠重要辦理事項「保稅工廠辦理年度盤存注意事項」等，內容除保稅貨物通關、管理及

案例分享，亦涵蓋座談會前一(28)日公布修正的「貨棧貨櫃集散站保稅倉庫物流中心及海關指定

業者實施自主管理辦法」及與民眾個資息息相關的「保稅倉庫及物流中心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

護管理辦法」，希望藉由法規宣導及案例分享解決業者疑問，同時強化保稅業務人員專業度。 

該關表示，透過定期舉辦座談會方式與業者進行雙向溝通，瞭解業者實務需求，近年來更持

續優化保稅智慧服務平臺線上申辦作業，期能以更優質的服務協助業者管理保稅貨物，同時也

達到簡政便民的施政目標。  (承辦單位：業務二組 聯絡電話：03-3834265 分機 352 ) 

◎臺北關舉辦 113 年度第 1次新竹科學園區保稅業務座談會，圓滿順利 

臺北關表示，海關非常重視園區保稅業者權利與通關便利性，透過定期舉辦園區保稅業務座

談會，與業者進行雙向溝通，充分交換意見，於本(113)年 6 月 7 日舉辦 113 年度第 1 次新竹科

學園區保稅業務座談會，由林崇真組長主持，園區業者代表約有百位出席，會中除宣導價格審

核案例分享、園區事業保稅大陸地區管制貨品之通關作業與規定、保稅貨品攜帶出口作業、保

稅貨品出區修理、檢驗組裝測試及園區事業年度盤存自我檢查外，同時亦宣導性別平等、納稅

者權利保護法、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管理辦法及保護智慧財產權等議題，內容精彩豐富，深

獲與會業者好評。 

該關強調，科學園區保稅業務管理辦法第 41 條規定於本年 5 月 7 日公布修正，將保稅貨品出

區期限由 6 個月放寬為 1 年，以簡化作業。保稅貨品委外修理、檢測或組裝測試者，應於出區

或園區管理局核准日後 1 年內運回，運回區內時應填具園區事業出區保稅貨品運回進廠申請書 

，向海關辦理銷案及退還保證金手續。未依限運回者，應於期滿後 10 日繕具報單補稅。 

該關並表示，海關向來致力於營造便利、快捷的通關環境，更積極扮演服務的角色，期能與 

EE 化化新新世世代代，，海海關關心心服服務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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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間建立夥伴關係，藉由提升行政效率及服務品質，以提供便捷的通關環境，協助業者爭取

更多商機，共創雙贏局面。 (承辦單位：業務二組新竹業務課 聯絡電話：03-5639502 分機 503 ) 

◎關務署臺北關 113 年度第 2季通關服務宣導團宣導會，圓滿順利 

為與空運報關、承攬及進出口業者進行良性溝通與交流，臺北關於本(113)年 06 月 20 日上

午，假遠雄航空自由貿易港區公司 T5026 會議室，舉辦本年度第 2 季通關服務宣導會，會議由

該關范副關務長主持，與會單位包括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

公會、桃園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遠雄倉儲業者等成員代表。 

范副關務長表示，為保障通關順暢及便捷性，該關定期舉辦宣導會，期望提供業者充分溝通

的管道，藉由雙向互動，即時協助業者解決問題，同時感謝業者積極配合海關推動的各項政

策，該關將秉持「為民服務」精神，持續精進通關業務，提升便捷效能。 

此次宣導會針對實務常見問題進行宣講，包括自由貿易港區通關申報常見問題與解答、快遞

貨物進口相關規定及常見違規態樣簡介、C1 進口報單修改應注意事項、空運快遞貨物稅單無紙

化等；另就性別平等議題宣導，內容豐富，現場互動熱烈，深獲業界肯定，宣導會圓滿成功。

本次宣導會資料置於臺北關外網首頁/便民服務/文宣資料/宣導資料下載/113 年 6 月 20 日臺北關

113 年度第 2 季通關服務宣導團宣導會宣導資料，歡迎下載。 

  (承辦單位：竹圍分關業務二課 聯絡電話：03-3992888 分機 13702 ) 

◎進口 3D列印醫療器材應符合相關輸入規定，以免違規受罰 

臺北關表示，進口 3D 列印醫療器材，應於進口前依醫療器材管理法第 25 條規定，向主管機

關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辦理查驗登記，經核准並發給許可證後，始得輸入。倘輸入時未

取得許可文件，依據同法第 68 條規定，得處新臺幣 6 萬至 200 萬元罰鍰；如有販賣、供應意圖

者，依第 62 條規定，可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1,000 萬元以下罰金，所輸入的

醫療器材亦應依法限期退運或沒入銷毀，進口人不得不慎。 

該關進一步表示，為明確規範我國 3D 列印醫療器材管理範圍及法規，食藥署於 107 年公告

「積層製造(3D 列印)醫療器材管理指引」，該指引內容包含適用範圍及 3D 列印醫療器材屬性管

理原則，常見列屬醫療器材管理者，包括手術器械、手術導板、骨科、牙科、神經學科相關植

入物與固定物等；非列屬醫療器材管理的則有手術模型、解剖構造模型等。是以，進口 3D 列

印技術相關之產品是否列屬醫療器材管理，係由主管機關食藥署依產品的功能、用途、使用方

法及工作原理等綜合評估判定之。 

臺北關提醒，為避免產品歸屬爭議致延誤通關時間，建議廠商應於輸入前檢具貨品說明書及

原廠型錄等資料，洽詢食藥署判定產品屬性或申辦許可文件等相關事宜，以避免因違反相關規

定而受罰。民眾如有相關通關問題，請洽詢該關業務一組分估一課進口分估三股邱先生，聯絡

電話：03-3834265 分機 212。 (承辦單位：業務一組 聯絡電話：03-3834265 分機 212 ) 

◎請民眾切勿攜帶未經檢疫之肉品回國 

臺北關表示，本(113)年 1 至 5 月期間，在桃園國際機場共查獲入境旅客未申報攜帶含豬肉檢

疫物品計 245 件，違規案件均移行政院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裁罰，累計罰鍰已達新臺幣

3,135 萬 5 仟元。依據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入境旅客攜帶的肉製品屬應申報檢疫的物品，違反

規定不僅將面臨最高罰鍰 100 萬的裁罰，同時增加疫病進入國內的風險。 

該關指出，目前非洲豬瘟已擴散至全球 80 個國家，本年蒙特內哥羅、科索沃及阿爾巴尼亞等

歐洲國家陸續發生非洲豬瘟疫情，另非洲國家安哥拉及加彭也發生疫情，我國及日本是亞洲少

數未出現非洲豬瘟疫情的國家，顯見非洲豬瘟疫情仍然嚴峻。為防堵非洲豬瘟病毒傳入，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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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農業生態及公共衛生安全，臺北關和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持續對來自疫情國家的旅客

行李加強檢查，包括全面 X光機檢查和檢疫犬嗅聞。 

臺北關再次呼籲，國人出國旅遊時切勿攜帶未經檢疫之動物產品返國，違反相關檢疫規定不

僅會對個人造成經濟損失，更可能威脅國家農業安全，相關入境旅客通關須知及規定可至該關

網站 https://web.customs.gov.tw/taipei/查詢或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311-006 洽詢。 

    (承辦單位：稽查組 聯絡電話：03-3982293 ) 

◎海關配合執行保護智慧財產權邊境管制措施：著作權 

  《相關網址：關務署官網\其他資訊\主題專區\智慧產權邊境措施\簡介 》 

(一)權利人申請查扣制度：著作權人或製版權人依著作權法第九十條之一及海關查扣著作權或

製版權侵害物實施辦法之規定，對輸入或輸出侵害其著作權或製版權之物在提供相當於海

關核估該進口貨物完稅價格或出口貨物離岸價格之保證金後，可申請海關查扣。 

(二)海關配合執行專利及著作權益保護措施作業要點。 

 

保稅業務宣導 

◎籲請免稅商店之市區預售中心提供網路銷售結帳服務，銷售貨物購貨人應依規定於

機場或港口提貨處提貨時，業者應要求出示護照、旅行證件、登機（船）證或外僑

居留證，經核對旅客身分無訛後，始得將貨物交付予旅客 

免稅商店設置管理辦法，業經財政部修正發布於 6/1 號開始生效施行，放寬免稅商店之市區

預售中心得提供網路銷售結帳並增訂業者應核對旅客身分時點，以利適用；另增訂業者未依前

開規定核對旅客身分之處罰規定，依關稅法第 91 條規定，予以警告或處新臺幣 6 千元以上 3 萬

元以下罰鍰，並得命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處罰 3 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停

止 6 個月以下免稅商店業務之經營。 

◎籲請保稅倉庫業者注意保稅貨物之存儲期限並依相關規定辦理 

為強化保稅倉庫之管理，請保稅倉庫業者確實管控保稅貨物進、出倉及帳冊登載作業，並加

強管理將屆存倉期限貨物及早處理。 

◎保稅工廠年度盤存業務宣導 

為避免保稅工廠業者辦理年度盤存時發生漏盤情事，致遭受損失及裁罰，請各保稅工廠業者

於向海關提出申請年度盤存時，填寫「保稅工廠年度盤存自我檢查表」，俾先行完成自我檢

查，並於盤存日前上傳至保稅智慧服務平臺【(BAA024) 保稅工廠自行稽核表傳輸登錄作業】。 

◎遵循立委關注議題，嚴格管控電子煙、加熱菸及其載具進儲自由貿易港區 

本關業務二組經清點自由貿易港區業者現有庫存電子煙、加熱煙及其載具數量，皆以紙封加

封於儲位上，業者倘有進出倉需求均須事先與監管海關報備，方可拆封使用，並賡續關務署囑

示嚴格管控，實施聯合查核及遠端查核，請港區業者依規定辦理進儲。 

◎籲請保稅業者注意正確申報電子產品廢料稅則 

中華民國 112 年 06 月 21 日貿服字第 1120151745 號公告自 112 年 6 月 23 日起「中華民國輸出

入貨品分類表」增列含第 8549 節-「電氣及電子廢料及碎屑」等 595 項貨品號列 ，請依國際商

品統一分類制度註解之詮釋正確申報。 

第 8549 節「電氣及電子廢料及碎屑」之稅則歸列說明如下： 

https://web.customs.gov.tw/
https://web.customs.gov.tw/htmlList/11
https://web.customs.gov.tw/htmlList/3348
https://web.customs.gov.tw/htmlList/73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G035004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G0350045
https://law-out.mof.gov.tw/LawContent.aspx?id=FL025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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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倫理 

◎財政部關務署關務夥伴廉政指引舉隅 （詳參財政部關務署相關網頁） 

壹、案例解析   二、報關業者篇  (一) 報關業者冒用他人名義申報進口快遞貨物 

▓重點說明 

近年網路購物盛行，消費者至外國電商平臺購物並透過快遞方式將貨物遞送至我國已非常普

遍。一般消費者多委託報關業者辦理報關手續，惟時有快遞報關業者因便宜行事而隨意以第

三人名義為納稅義務人向海關申報進口快遞貨物之情事，致民眾身分遭冒用而不自知。 

▓案例與解說 

Q：甲快遞報關業者以民眾乙之名義報關進口衣料 1 批，嗣乙經「實名認證 APP（EZ WAY 易利

委）」推播通知得知甲業者以其名義進口貨物，乙遂向海關反映該批貨物非其進口，請問甲

業者有何行政或刑事責任？ 

A：行政責任部分，甲快遞報關業者未受乙之委任，而冒用乙之名義申報進口貨物，核屬冒用

進口人名義申報之違法行為。 

刑事責任部分，甲業者之冒名行為，顯係未經乙之同意而為目的外使用其個資；若甲業者

有偽造、變造乙之委任書，其負責人涉犯偽造私文書罪。。 

▓相關規範 

關稅法第 84 條規定報關業者違反管理規定之處罰；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第 39 條第 2 項規定冒名

報關之要件及處罰；空運快遞貨物通關辦法第 17 條第 4 項規定報關業者無法證明確受委任報關

及確認實際貨主者之違章責任；海運快遞貨物通關辦法第 18 條第 4 項規定報關業者無法證明確

受委任報關及確認實際貨主者之違章責任；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非公務機

關目的外利用個資要件、第41條規定違法利用個資之處罰；刑法第 210 條規定偽造私文書罪。 

▓小叮嚀 

報關業者受進口人委任辦理進口貨物報關，應據實填載各項資料，但快遞貨物因即時通關特性，

報關委任文件可免於通關時逐案檢附，此免逐案檢附報關委任文件之便捷措施，易成為不法人

士盜用民眾個資之漏洞。提醒報關業者勿冒用進出口人名義，或偽造、變造委任書，以免受到

行政及刑事處罰，若民眾有遭冒名情事，也請儘速向海關聯繫，以杜絕不法並維護自身權益。 

 

最新業務公告 

◎公告註銷天朗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於本關登記之報關業務證照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 年 5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北普業二字第 11310341411 號 

主旨：公告註銷天朗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於本關登記之報關業務證照。 

依據：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第 31 條。 

公告事項： 

一、報關業名稱：天朗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統一編號：24998095）。 

二、營業地址：桃園市蘆竹區三德街 18 號。 

三、負責人：黃柏達。 

四、證照號碼：（107）北關報字第 0N6 號。 

五、報關箱號：0N6。 

六、核准設置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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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自公告日起，該公司不得再於本關經營任何受託辦理進、出口貨物報關等業務。 

◎公告遠雄航空自由貿易港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快遞貨物專區貨棧向本關申請貨棧登

記，業經審核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 年 5 月 28 日 

發文字號：北普業二字第 1131034891 號 

主旨：公告遠雄航空自由貿易港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快遞貨物專區貨棧向本關申請貨棧登記，業經

審核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 

公告事項： 

一、貨棧名稱：遠雄航空自由貿易港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快遞貨物專區貨棧。 

二、貨棧地址：桃園市大園區航翔路 113 號。 

三、負責人姓名：葉鈞耀。 

四、組織種類：存儲未完成海關放行手續之快遞貨物。 

五、實收資本額：新臺幣 46 億 1,000 萬元整。 

六、核准設置日期：113 年 5 月 23 日。 

七、執照號碼：（113）北關棧字第 055 號。 

◎公告新增「關港貿作業代碼」四十三、貨物卸存地點代碼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 年 5 月 28 日 

發文字號：北普業二字第 1131034890 號 

主旨：新增「關港貿作業代碼」四十三、貨物卸存地點代碼。 

依據：財政部關務署（前關稅總局）83 年 6 月 22 日（83）台總局電字第 01845 號函。 

公告事項： 

一、貨物卸存地點：遠雄航空自由貿易港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快遞貨物專區貨棧。 

二、貨物卸存地點代碼：680C2053。 

三、所在縣市：桃園市。 

四、管轄關別：CX。 

五、新增日期：113 年 5 月 23 日。 

◎公告星渝報關有限公司申請設置報關業，業經審查合於規定，准予登記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 年 5 月 28 日 

發文字號：北普業二字第 1131035180 號 

主旨：公告星渝報關有限公司申請設置報關業，業經審查合於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 

公告事項： 

一、報關業名稱：星渝報關有限公司（統一編號：93599657）。 

二、營業地址：桃園市大園區航勤北路 8-1 號。 

三、負責人：羅舜仁。 

四、組織種類：有限公司。 

五、資本額：新臺幣 500 萬元整。 

六、執照編號：（113）北關報字第 0Z7 號。 

七、核准設置日期：中華民國 113 年 5 月 28 日。 

◎公告註銷璟赫國際運通有限公司於本關登記之報關業務證照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 年 5 月 30 日 

發文字號：北普業二字第 1131035559 號 

主旨：公告註銷璟赫國際運通有限公司於本關登記之報關業務證照。 

依據：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第 3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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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一、報關業名稱：璟赫國際運通有限公司（統一編號：24998193）。 

二、營業地址：桃園市大園區航翔路 107 號 2 樓 W2053B 室。 

三、負責人：鄭經翰。 

四、證照號碼：（113）北關報字第 0T8 號。 

五、報關箱號：0T8。 

六、核准設置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1 月 17 日。 

七、自公告日起，該公司不得再於本關經營任何受託辦理進、出口貨物報關等業務。 

◎公告信亞國際物流有限公司在本關申請承攬業登記，業經審核合於規定，准予登記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 年 5 月 30 日 

發文字號：北普業二字第 1131035885 號 

主旨：公告信亞國際物流有限公司在本關申請承攬業登記，業經審核合於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海關管理承攬業辦法。 

公告事項： 

一、承攬業名稱：信亞國際物流有限公司。 

二、營業地址：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 1 段 83 號 18 樓之 4。 

三、負責人或代表人姓名：黃嘉祥。 

四、組織種類：有限公司。 

五、公司統一編號：82993978。 

六、資本總額：新臺幣 500 萬元整。 

七、執照號碼：（113）北關承證字第 348 號。 

八、執照核准日期：113 年 5 月 23 日。 

◎公告註銷飛翔航空貨運承攬股份有限公司於本關登記之報關業務證照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 年 6 月 4 日 

發文字號：北普業二字第 1131036707 號 

主旨：公告註銷飛翔航空貨運承攬股份有限公司於本關登記之報關業務證照。 

依據：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第 31 條。 

公告事項： 

一、報關業名稱：飛翔航空貨運承攬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11472110）。 

二、營業地址：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28 號 10 樓之 10。 

三、負責人：王永豐。 

四、證照號碼：（57）北關報字第 037 號。 

五、報關箱號：037。 

六、核准設置日期：中華民國 57 年 5 月 28 日。 

七、自公告日起，該公司不得再於本關經營任何受託辦理進、出口貨物報關等業務。 

◎公告自113年6月17日起廢止璟赫國際運通有限公司於本關經營貨物承攬運送業務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 年 6 月 5 日 

發文字號 北普業二字第 11310372811 號 

主旨：公告自 113 年 6 月 17 日起廢止璟赫國際運通有限公司於本關經營貨物承攬運送業務。 

依據：海關管理承攬業辦法第 8條。 

公告事項： 

一、承攬業名稱：璟赫國際運通有限公司。 

二、營業地址：桃園市大園區航翔路 107 號 2 樓 W2053B 室 。 

三、負責人姓名：鄭經翰。 

四、組織種類：有限公司。 

五、公司統一編號：24998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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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資本總額：新臺幣 500 萬元。 

七、登記證號碼：（111）北關承證字第 297 號。 

八、自 113 年 6 月 17 日起，廢止該公司於本關經營貨物承攬運送業務。 

◎公告自 113 年 6月 17 日起廢止天羽國際有限公司於本關經營貨物承攬運送業務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 年 6 月 5 日 

發文字號：北普業二字第 11310372831 號 

主旨：公告自 113 年 6 月 17 日起廢止天羽國際有限公司於本關經營貨物承攬運送業務。 

依據：海關管理承攬業辦法第 8條。 

公告事項： 

一、承攬業名稱：天羽國際有限公司。 

二、營業地址：桃園市大園區竹圍里航翔路 107 號 2 樓 W2036A 室。 

三、負責人姓名：蘇榮祿。 

四、組織種類：有限公司。 

五、公司統一編號：45016604。 

六、資本總額：新臺幣 500 萬元。 

七、登記證號碼：（107）北關承證字第 239 號。 

八、自 113 年 6 月 17 日起，廢止該公司於本關經營貨物承攬運送業務。 

◎公告自 113 年 6月 17 日起廢止苔豐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於本關經營貨物承攬運

送業務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 年 6 月 5 日 

發文字號：北普業二字第 11310372571 號 

主旨：公告自 113 年 6 月 17 日起廢止苔豐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於本關經營貨物承攬運送業務。 

依據：海關管理承攬業辦法第 8條。 

公告事項： 

一、承攬業名稱：苔豐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 

二、營業地址：桃園市大園區菓林路 117 號。 

三、負責人姓名：秦湘媫。 

四、組織種類：有限公司。 

五、公司統一編號：90477820。 

六、資本總額：新臺幣 500 萬元。 

七、登記證號碼：（110）北關承證字第 290 號。 

八、自 113 年 6 月 17 日起，廢止該公司於本關經營貨物承攬運送業務。 

◎公告自 113 年 6月 17 日起廢止五洋通運有限公司於本關經營貨物承攬運送業務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 年 6 月 5 日 

發文字號：北普業二字第 11310372551 號 

主旨：公告自 113 年 6 月 17 日起廢止五洋通運有限公司於本關經營貨物承攬運送業務。 

依據：海關管理承攬業辦法第 8條。 

公告事項： 

一、承攬業名稱：五洋通運有限公司。 

二、營業地址：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3段 293 號 4 樓。 

三、負責人姓名：戰克武。 

四、組織種類：有限公司。 

五、公司統一編號：22882267。 

六、資本總額：新臺幣 800 萬元。 

七、登記證號碼：（105）北關承證字第 146 號。 

八、自 113 年 6 月 17 日起，廢止該公司於本關經營貨物承攬運送業務。 



 
 

 
  新春賀喜        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關心您，並祝您順心健康     113-06 服務･便捷･安全･廉能 

 
 
 

 

- 9 / 10 -     《公務行銷》業務推廣、政令宣導 發布單位：關務署臺北關業務二組 

◎公告自自 113 年 6 月 19 日起註銷海捷股份有限公司於本關登記之報關業務證照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 年 6 月 13 日 

發文字號：北普業二字第 1131038883 號 

主旨：公告自 113 年 6 月 19 日起註銷海捷股份有限公司於本關登記之報關業務證照。 

依據：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第 31 條。 

公告事項： 

一、報關業名稱：海捷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12340449）。 

二、營業地址：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76 號 9 樓。 

三、負責人：蔡孟霖。 

四、證照號碼：（86）北關報字第 365 號。 

五、報關箱號：365。 

六、核准設置日期：中華民國 86 年 6 月 15 日。 

七、自 113 年 6 月 19 日起，該公司不得再於本關經營任何受託辦理進、出口貨物報關等業務。 

◎公告驊鵬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設置報關業，業經審查合於規定，准予登記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 年 6 月 13 日 

發文字號：北普業二字第 1131038927 號 

主旨：公告驊鵬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設置報關業，業經審查合於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 

公告事項： 

一、報關業名稱：驊鵬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93652131）。 

二、營業地址：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 3段 128 號 9 樓之 3。 

三、負責人：許曉雲。 

四、組織種類：股份有限公司。 

五、資本總額：新臺幣 1,000 萬元整。 

六、執照編號：（113）北關報字第 1A1 號。 

七、核准設置日期：中華民國 113 年 6 月 12 日。 

◎公告香港商晟嘉亞美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在本關申請承攬業登記，業經審核合於規

定，准予登記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 年 6 月 14 日 

發文字號：北普業二字第 1131039447 號 

主旨：公告香港商晟嘉亞美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在本關申請承攬業登記，業經審核合於規定，准予

登記。 

依據：海關管理承攬業辦法。 

公告事項： 

一、承攬業名稱：香港商晟嘉亞美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二、營業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 5段 508 號 18 樓。 

三、負責人或代表人姓名：鄭堯方 Cheng Yaofang。 

四、組織種類：有限公司。 

五、公司統一編號：28972878。 

六、資本總額：新臺幣 750 萬元整。 

七、執照號碼：（113）北關承證字第 349 號。 

八、執照核准日期：113 年 5 月 29 日。 

 

法規修正 



 
 

 
  新春賀喜        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關心您，並祝您順心健康     113-06 服務･便捷･安全･廉能 

 
 
 

 

- 10 / 10 -     《公務行銷》業務推廣、政令宣導 發布單位：關務署臺北關業務二組 

發布日期: 中華民國 113 年 5 月 7 日 

發文字號: 會授竹商字第 1130014504A 號 

主    旨: 「科學園區保稅業務管理辦法」，經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113 年 5 月 7 日會授竹商字

第 1130014504A 號令修正發布，請查照。 
 

發布日期: 中華民國 113 年 5 月 27 日 

發文字號: 台關政業字第 1136003593 號 

主    旨: 檢送「關稅法」第 17 條及第 51 條規定之解釋令各 1份，請查照。 

 

發布日期: 中華民國 113 年 5 月 28 日 

發文字號: 台關政業字第 1136003594 號 

主    旨: 「貨棧貨櫃集散站保稅倉庫物流中心及海關指定業者實 施自主管理辦法」部分條文，

經財政部 113 年 5 月 28 日台 財關字第 1131014559 號令修正發布，請查照。 
 

發布日期: 中華民國 113 年 5 月 30 日 

發文字號: 台關政稽字第 1136003595 號 

主    旨: 「免稅商店設置管理辦法」部分條文，經財政部113年5 月30日台財關字第 1131014773 號

令修正發布，請查照。 
 

發布日期: 中華民國 113 年 6 月 5 日 

發文字號: 台關政緝字第 1136003596 號 

主    旨: 依「業者使用自備封條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9 條第 2 項、 第 6 項、第 10 條第 1 項及第

16 條第 1 項提出之申請書及具結書格式，業經本署 113 年 6 月 5 字第 1131015512 號公

告（如附件）修正，請查照。 
 

發布日期: 中華民國 113 年 6 月 11 日 

發文字號: 台關政業字第 1136003597 號 

主    旨: 訂定「財政部關務署及所屬各關查調實名認證資料管理要點」，並自即日生效，請查照。 

 

發布日期: 中華民國 113 年 6 月 11 日 

發文字號: 台關政業字第 11360035971 號 

主    旨: 「財政部關務署及所屬各關使用內政部移民署雲端資料查詢居留證號碼資料管理要點」

自即日停止適用，請查照。 

 

業務詢問 

查 核 一 課：03-3834265 轉 332-337 

查 核 二 課：03-3834265 轉 338、339、351-354 

服  務  課：03-3834265 轉 355-358、360-364、367、368、370、371 

保稅驗估課：03-3834265 轉 311-315、317-318、321-322、325-328、376-378、381-382  

新竹業務課：03-5639502 轉 571、572 

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關心您，並祝您順心健康。 


